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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贸易法委员会法规判例法（法规判例法） 
 

1. 法规判例法仍然是促进统一解释和适用贸易法委员会法规的一项重要工

具，因为它能为查阅众多不同法域的判决和裁决提供方便。因此，贸易法委员

会秘书处决定编写一份单独的说明，向委员会介绍这一系统的发展情况。委员

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提供了有关法规判例法、其设立和摘要的背景资料

（A/CN.9/683，第 37-41 段）。 

2. 该系统目前报告的判例法涉及以下法规： 

 - 1958 年《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纽约公约》） 

 - 1978 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汉堡，《汉堡规则》） 

 - 1980 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维也纳，《销售公约》） 

 - 经 2006 年修订的 1985 年《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 

 - 1996 年《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 

 - 1997 年《贸易法委员会跨国界破产示范法》 

委员会将可回顾到，其 2008 年第四十一届会议一致认为，如若资源允许，秘书

处可收集和传播关于《纽约公约》1司法解释的信息。因此，法规判例法系统仅

包括涉及此《公约》的近期判例法。 

3. 法规判例法所报告的判例法由国家通讯员网提供，国家通讯员既可以是个

人，也可以是某个机关或机构，他们负责监督和收集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并

以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之一，将其认为相关的内容编成摘要。秘书处负责收集

原文的判决和裁决全文，但目前没有出版。秘书处还负责对摘要进行编辑，把

其翻译为其他五种联合国正式语文，并作为贸易法委员会固定文件的一部分，

以所有六种语文出版（文件编号为：A/CN.9/SER.C/ABSTRACTS/…）。 

4. 虽然该系统主要依靠国家通讯员，但经与通讯员达成一致，也接受未被任

命为国家通讯员的学者提供的投稿，但须接受管制并在已任命国家通讯员的情

况下，预先通知相关的国家通讯员。 

5. 国家通讯员每两年于委员会在维也纳举行届会期间举行一次会议，评估法

规判例法维护和完善工作的最新发展情况和所面临的挑战。上一次会议于 2009
年 7 月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期间举行。18 个国家出席了会议。 

6. 2008 年，出版了法规判例法宣传册，目的是向广大受众宣传法规判例法系

统，同时推动对该系统自愿投稿，以此作为国家通讯员提供的摘要的补充。截

至 2008 年 2 月，大约每季度出版一期《法规判例法公告》。该《公告》旨在加

强秘书处与其国家通讯员、机构伙伴和国际法律界之间的联系。 

7. 委员会 2009 年第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需要建立一个可长久持续的且能够

应对情况不断变化的收集系统，并一致认为，应当请已任命国家通讯员的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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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五年重新确认一次任命。这样做将使那些愿意继续积极参与的通讯员能够继

续工作，并为新的通讯员加入通讯网提供机会。为便利执行这一规定，委员会

还一致认为，现任国家通讯员的任期将于 2012 年届满，请各国届时重新确认本

国任命的国家通讯员，并在此后每五年重新确认一次。委员会请秘书处修订现

有的国家通讯员准则（见 A/CN.9/SER.C/GUIDE/1/Rev.1），以反映这些变动。在

此次会议上，委员会还指出，收集判例法的工作需要更加完整，既从已经参加

法规判例法系统的国家收集，也从和目前在系统中缺乏代表性的国家收集。委

员会授权秘书处利用一切可用的信息来源，对国家通讯员提供的资料加以补

充。委员会请秘书处与所任命的国家通讯员协作开展这项工作。 
 

系统的维护 
 

8. 该系统定期更新，补充新的摘要。截至本说明之日，已经编印 92 期法规判

例法，涉及 925 个判例。其中 564 个判例涉及《销售公约》，315 个判例涉及

《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34 个判例涉及《贸易法委员会跨国界破

产示范法》，5 个判例涉及《纽约公约》，4 个判例涉及《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

示范法》，以及 3 个判例涉及《汉堡规则》。关于委员会内代表的 5 个区域组，

出版的多数摘要在文中提及西欧和其他国家（约 75%）。提及其他区域组的情况

如下：亚洲国家（约 15%）、东欧国家（约 5%）、非洲国家（约 3%），以及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约 1.3%）。少数摘要（约 0.7%）提及国际商会的裁决。 

9. 自向委员会提交上一份说明（A/CN.9/676/Add.1，2009 年 5 月 6 日）以来，

秘书处收到 76 份新的摘要：43 份摘要涉及《销售公约》、13 份涉及《贸易法委

员会跨国界破产示范法》、12 份涉及《纽约公约》，以及 8 份涉及《贸易法委员

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关于委员会内代表的 5 个区域组，收到的多数摘要来

自西欧和其他国家（约 56%），其次是东欧国家（约 33%）、亚洲国家（约

7%），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约 4%）。 

10. 国家通讯员提交摘要的情况取决于本国是否存在适当的判例法。但委员会

似宜鼓励进一步努力，确保该系统报告的有关《销售公约》以外的法规摘要的

数量及来自缺乏代表性区域的摘要数量日益增多。 

11. 贸易法委员会网站的法规判例法网页现已成为传播已出版摘要和该系统其

他组成部分的一项重要工具。因此， 在 2010 年第一季度设计了法规判例法“摘

要”网页和贸易法委员会关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判例法摘要汇

编（2008 年修订）的新界面，以促进并提高该系统的知名度、效率和可用性。 
 

国家通讯员网络 
 

12. 目前有 91 名国家通讯员，代表 70 个国家。关于委员会内代表的各区域

组，35 名通讯员来自西欧和其他国家；16 名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亚洲

国家和非洲国家分别有 14 名，12 名来自东欧国家。自向委员会提交上一份说明

（A/CN.9/676/Add.1，2009 年 5 月 6 日）以来，任命了 5 名新的通讯员。一名来

自非洲组国家，两名来自亚洲组国家，两名来自西欧和其他国家组国家。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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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是取代以前的国家通讯员队伍，或作为新增通讯员加入本国现有通讯员，

其他则是新任命的通讯员。 

13. 根据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决定（见上文第 7 段），2秘书处最后审定了

现有的法规判例法使用准则修订草案（A/CN.9/SER.C/GUIDE/1/Rev.1），以反映

商定的变动。在向国家通讯员予以分发以供其发表评论后，将于 2010 年第三季

度出版这些准则。 

14. 关于利用一切可用信息来源对国家通讯员提供的资料加以补充的决定，秘

书处加强了与模拟仲裁辩论赛赛友会之间的伙伴关系，并将进一步加大努力，

确定正在参加或能够参加法规判例法系统国家的更多来源。秘书处似宜注意

到，在向委员会提交上一份说明（A/CN.9/676/Add.1，2009 年 5 月 6 日））以来

收到的全部摘要中，约 39%来自国家通讯员以外的来源。 
 

二. 摘要集 
 

15. 秘书处告知委员会 2009 年第四十二届会议，《销售公约订正摘要集》（2008
年）西班牙文译本有待完成。其他所有五种联合国正式语文的摘要集已公布在

贸易法委员会网站上。西班牙文译本于 2009 年期间完成，现可在贸易法委员会

网站上查阅联合国所有六种正式语文版本的《订正摘要集》。目前正在印制载有

六种文本的《摘要集》光盘，以作为宣传材料供培训活动和会议使用，并根据

要求向公众发放。 

16. 《〈销售公约〉判例摘要集》正在增订中，由代表不同地域和不同法律传统

的《销售公约》国际专家组进行。2009 年 7 月举行的上一次通讯员会议对一名

国家通讯员建议的方法进行了讨论，结果认为此方法可行。参与项目的几位专

家为法规判例法国家通讯员。这期第三版《摘要集》最后一稿有望于 2010 年第

四季度完成。根据以往惯例，第三版将述及法规判例法系统所报告的判例法及

来自其他来源的判例法。 

17. 此外，还正在编写《〈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摘要集》。所用

方法与《〈销售公约〉摘要集》类似。挑选了一个国际仲裁专家小组，这些专家

也是国家通讯员，专家小组分析拟纳入《摘要集》的法规判例法摘要，并为同

样的目的查明法规判例法系统尚未报告的新判例。此项工作预计将持续至 2010
年第四季度。 
 

三. 充实法规判例法和摘要 
 

18. 法规判例法在当前的全球法律经济环境下发挥重要作用，以六种语文介绍

世界各地使用贸易法委员会法规判例法的情况，从而有助于法律从业人员、法

官和法学教授开展其工作。还为分析法规解释趋势奠定了基础，这是判例法摘

要集的一个关键部分。此外，由于该系统表明，许多不同国家均采用并适用贸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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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法委员会的法律文本，不同地区的法官和仲裁员都对其解释工作作出贡献，

因此，该系统有助于推广这些法规。 

19. 委员会 2009 年第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3能否继续提供有用信息取决于该

系统是否得到经常维护和发展。委员会还注意到，这些活动需要大量资源，秘

书处目前正在对可用资源精打细算，以确保该系统的协调。秘书处谨告知委员

会，自该次报告以来，为系统维护和完善提供的资源未出现增长。 

 

 

__________________ 

 3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64/17），第 372 段。 


